
本屆系友會組織章程修改與討論
1. 報告去年2017/12/09交接時，本屆系友會幹部會議中提議修改部分系學會組織章程，將在2018/06/2大會上讓各屆學長，學弟知悉表決。
· 討論系友會章程: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及總幹事各一人
為便於各屆系友會彈性組織及團隊運作，建議放寬名額限制，將各一人刪除。
請總幹事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修改。

· 第十八條 第二項 會費: 一般會員: 每年新台幣1000元
鑒於
A. 行困難: 過去沒收的，要補繳?未來要收的，怎麼收?
B. 目標衝突: 懲罰參與活動的系友?
 [附件1: 輔仁電機系系友會組織章程(1011006修正)]



建議刪除此項條文。請總幹事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修改。
[附件2: 輔大第八屆第一次系友幹部會議紀錄_20171209]


· 系友會基金專戶成立與系學會章程的配套修改
系友會基金管理:
建議比照社區管委會經費管理方式，開立銀行帳號，動支須主委印鑑。
請總幹事擬定系友會基金管理辦法，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通過。請系秘書協助開戶，列帳管理，於常務理事會報告動支情形。
在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1011006修正) 第五章 經費來源 第十八條後 增設
· 第十八條之一 設立系友會基金專戶
在輔大郵局申請獨立專戶，戶名為「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
· 第十八條之二 系友會基金專戶管理
系友會基金專戶管理與延續，以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基金管理組織簡則為最高準則。


[附件3: 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基金管理簡則案0519V03]

2. 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基金管理組織簡則討論
· 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基金管理組織簡則初稿的審核和表決通過。
· 向大會報告系友基金專户的設立，已於2018/5/18日設立完成。
3. 系友會上半年活動報告
· 工研院參訪回顧。
4. 系友會下學年電子科技講座演講
· 活動報告。
5. [bookmark: _GoBack]推薦傑出系友及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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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bookmark: _GoBack]輔大電子電機系友會第八屆第一次幹部會議



		時間

		自2017年12月09日14時00分起

至2017年12月09日15時40分止

		地點

		輔大濟時樓9F第三會議室



		主席

		江鴻佑(第八屆1984)

		記錄

		陳如經 (第八屆1984)



		出席

人員

		系主任林昇洲、系秘書長 佳慧

第一屆 龍永鶴

第七屆 陳志政

第八屆 江聰培、高毓芳、陳柏宏、何志龍、方志強、黃碩正、梁秋明



		列席

		



		項次

		記　　錄　　事　　宜

		負責人

		完成日期



		1

		討論系友會章程: 第五章 經費來源

第十八條 第二項 會費: 一般會員: 每年新台幣1000元

鑒於

a) 執行困難: 過去沒收的，要補繳?未來要收的，怎麼收?

b) 目標衝突: 懲罰參與活動的系友?

建議刪除此項條文。請總幹事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修改。



建議未來經費由各屆系友會自籌，並於:

期初提出預算: 由各屆系友會擬定，於常務理事會報告；

期末提出報告: 請系秘書協助紀錄收支明細，於常務理事會報告動支情形。

務必黑字交接，多餘的款項納入系友會經費。

		何志龍

		下次系友會常務理事會議



		2

		系友會基金管理:

建議比照社區管委會經費管理方式，開立銀行帳號，動支須主委印鑑。
請總幹事擬定系友會基金管理辦法，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通過。

請系秘書協助開戶，列帳管理，於常務理事會報告動支情形。

		何志龍

系秘書

		下次系友會常務理事會議



		3

		討論系友會章程: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八條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及總幹事各一人

為便於各屆系友會彈性組織及團隊運作，建議放寬名額限制，將各一人刪除。

請總幹事於下次常務理事會提交修改。



		何志龍

		下次系友會常務理事會議



		4

		未來一年活動: 參訪行程

擬安排財團法人(工研院或資策會)參訪活動—方志強

擬安排西柏科技(具備研發、生產等不同單位)—梁秋明

請系秘書主動提早聯絡參訪時程

		方志強

梁秋明

系秘書

		TBD



		5

		未來一年活動: 科技講座

擬定優先安排黃奕紹學長、陳建和、高毓芳、李濬、黃碩正演講，每場由會長與副會長引言，讓學弟妹知道有強大的系友會應援團支援。

由副會長與系秘書安排時間供海內外應援團安排行程。



龍學長提醒，講演內容不用艱深，學弟妹們，聽不懂，也會睡著 。技術內容只是個晃子或榍子。重點還是著重在個人求學，或職涯的經驗與態度之分享。

		江聰培

系秘書

		TBD



		6

		未來一年活動: 座談會

擬於下學期五月安排座談會，請系秘書提供時間。

		江聰培

系秘書

		TBD



		7

		系友會活動

建議配合校慶及系上行程，安排相關活動

		梁秋明

陳柏宏

系秘書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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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基金管理組織簡則0.3V 

日期: 2018/05/19

第 一 章  基金管理組織簡則目的

1. 管理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永久會員繳交之費用及各項捐款與活動收 入。 

2. 配合系友會各項活動，支援年度計畫支出項目缺額，並推動系友募集產業界資源。

3. 建立系友會會務基金管理方向，朝制度化架構運作。



第 二 章  系友會基金的使用與審核

1. 系友會基金每年運用金額，以總額之百分之五為上限，會計課目及內容應於常務委員會時提報需常務委半數以上通過後方可使用。

2. 系友會基金應開立帳戶於輔仁大學郵局帳號設置基金專戶，動支須現任系友會會長的印鑑與系主任同意「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專戶名」印鑑用印，方可使用「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專戶名」的存款。

3. 「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專戶名」印鑑大章由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保管。

4. 現任系友會會長需提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編列。



第 三 章  系友會基金專款的用途

1. 支援系友會針對全體會員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2. 系友聯繫工作費用。

3. 系友系相關文具刊物印刷、郵寄費用。

4. 可設置獎學金。

5. 系友急難救助慰問



第 四 章  系友社團組織申請與成立



1. [bookmark: _GoBack]「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專戶名」申請成立並在輔仁大學郵局(三重37支局)開立專戶，發文給學校公共事務室，並附上系友會組織章程，系友會基金專戶名大印及印鑑為「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及當屆系友會會長印章證明。


2. 輔仁大學郵局(三重37支局)開立「系友會」帳戶需備文件：

a. 學校公函正本（可至課外活動組申請社團，學校即會發給登記證明，並發公文說明社團全銜、會長姓名），郵局留存影本

b. 會長雙證件（身分證、健保卡）

c. 系友會大章及現任會長印章


第 五 章  系友會基金專戶交接

1. 於每年系友會召開年會並舉行新舊會長交接日起一個星期內需完成開立專戶登記人轉換，當屆系友會會長為「輔大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在輔仁大學郵局專戶登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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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組織章程

                                     88/11/20系友會第二次籌備會議通過

                                 88/12/05第一屆系友會通過

                                             99/12/04電子工程學系系友大會修正通過

                                                    100/12/03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代表會議修正通過

                                            101/07/14, 101/10/06 電子電機系友會常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本會定名為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2條 本會成立宗旨如下：

(一)聯繫系友感情，加強彼此間之互動。

(二)促進系友與母系在校同學間之互助合作，交換研究心得及工作經驗。

(三)增進母系與系友之交流。

第三條 本會會址暫設於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辦公室。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員資格如下：

凡輔仁大學電子、電機工程學系及研究所畢業之系友為當然會員。

           (一)凡曾任母系專任教職或對系上有卓越貢獻者，皆可經由本會聘為榮譽會員。

第5條 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有遵守本會組織章程之規定及所有決議事項之義務。

(二)本會會員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本會會員得享用本會一切設施及本會寄發之系友名冊和刊物。

(四)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之權利。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6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第7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或變更修改本會組織章程。

(二)議決本會有關會費、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等重要決策。

第8條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及總幹事各一人，綜理會務。會長由常務委員自    當年度畢業屆第30周年之系友推選產生或由該屆系學會會長擔任，副會長則由常務委員自當年度畢業屆第29周年之系友推選產生，均為無給職。會長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代理。總幹事由會長推薦畢業屆滿30周年之系友產生，負責執行會長交辦事務。

第9條   會長之職掌如下：
   (一)召集常務委員會會議、會員代表會及會員大會。


   (二)督導工作委員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事項及推行一般會務。


   (三)承辦當年度畢業第30周年系友聯誼會。

   (四)籌募本會經費。


   (五)其他屬於會務之各項事項。

第10條   本會常務委員會，為本會最高決策機構，分別由應屆會長前一屆、同屆、當年畢業第29年、28年、27年、20、19、10及9年等各屆各班系友與應屆各班推派一人擔任常務委員(任期一年，得連選連任)。

第11條  榮譽常務委員由系主任推薦及各屆系友會會長擔任。常務委員會依會員興趣及會務需要，得分別成立各工作委員會，各工作委員會設召集人一名，推動相關事務。

第12條 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同會員代表之職權。

(二)負責系友會會務之推動。

(三)出席常務委員會議。

(四)協助刊物出版事宜。

(五)與母系保持聯絡。

第13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除已選任常務委員外之其他各屆以每一屆各班各一人，由各該屆畢業班班代表擔任為原則，任期二年至下屆代表會成立之時止，連選得連任。

第14條  會員代表之職權如下：


(一)出席參與會員大會


(二)負責系友會會務之推動、協助掌握該屆同學之動態。


(三)(不定期)代表各屆出席參與會員代表會。

第四章  會議

第15條 本會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主持，每年召開一次，開會時間與每年12月學校校慶園遊會同一天舉行。

第16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17條 常務委員會至少每六個月舉行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或系友代表會)。會議之決議以常務委員過半數出席，且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同意行之。

第5章 經費來源

第18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畢業當年繳新台幣100元。

(二)會費：

1. 一般會員：每年新台幣1000元。

(三)會員捐款。

(四)基金及其利息。

(五)招募款項

(六)活動收入

第6章 附則

第19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則交由大會授權常務委員會修訂，得經由常務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半數以上決議通過修改，並於會員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20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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